
“诉讼程序”常考点

一、起诉与应诉

起诉：

原则：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实行“不告不理”原则。

含义：俗称“告状”，是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自身民事权益

受侵害、与他人发生争议，或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侵扰其合法权益，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形式：以书面为原则、口头为例外。

立案：

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登记立案。立案登记后，诉讼即告开始，起

诉方为原告，被诉方为被告，诉讼进入第一审程序。

应诉：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后，将原告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被告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答辩状，

再由法院把答辩状副本送达原告。被告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案件。同时，

法院会确定开庭审理日期，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二、审理与判决

开庭审理：是诉讼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包括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休庭评

议与宣告判决等阶段。其中，法庭调查是开庭审理的核心，要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调

查。

判决与裁定：一审结束后，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的，有权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启动

二审程序。二审裁判是终审裁判。此外，法律还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用于纠正生效裁判的

错误。

三、其他相关要点

管辖制度：我国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法院四级，此外还有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系统内部有明确的管辖分工，确保案件获得公

正、及时审判。民事诉讼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刑事诉讼多由犯罪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一般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回避制度：在诉讼中，当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具有法律规定不宜参与案件审理或有

关诉讼活动的情形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其退出，这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消除当事人

的疑虑，增强裁判的正当性。



两审终审制：除特殊情况外，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便告终结。当事人如果不

服一审裁判，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同时就是终审判决，

对此不能提起上诉。

四、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

供证据。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环境污染、医疗纠纷等案件中，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行政诉讼：被告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

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

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由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自诉案件中，由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实行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


